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15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078號 

主旨:交通部觀光局定於每年三月第三週為「旅遊安全宣導週」，本(106)

年度於 3 月 13 日至 3 月 18 日展開安全宣導及維護工作，請會員旅行

社配合該局推動相關事宜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3 月 10 日觀業字第 1063001691 號函辦理。 

2. 為落實旅遊安全各項策進作為，該局自今(106)年起，每年 3 月的

第 3 週訂為「旅遊安全宣導週」，未來每年都將進行總體檢，持續

強化推動各項旅遊安全宣導活動，提升民眾對於旅遊安全之認知。 

3. 請會員旅行社業者妥適規劃行程，加強自主檢查，並配合向旅客宣

導。檢附「旅客旅遊安全錦囊」及旅遊安全意象 LOGO，請納入旅遊

安全宣導，多加利用。 

4. 請至交通部觀光局附件下載區下載: 

網址:http://infoadmin.tbroc.gov.tw/網頁左下方附件下載區 

識別碼:J9M1B43P   發文日期:1060310  發文號:1063001691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遊客旅遊安全錦囊 

交通部觀光局 106.03.08 

一、參加安全遊程： 

 1.選擇領有合法旅行業執照之旅行社辦理的旅遊活動，並記得與旅行

社簽訂旅遊契約及索取代收轉付收據，拒絕參加非法招攬之旅行團。 

  2.參考旅行業品保協會公告 (http://www.travel.org.tw/)，選擇價格合

理公道旅遊商品。 

  3.選擇行程不過份緊湊、拉車時間不過長的「輕旅行」，更能深度體驗

當地魅力與特色景點。 

  4.選擇保額較高之旅遊商品，旅遊安全更有保障。 

二、選擇合法旅館民宿： 

1.連線本局「臺灣旅宿網」（http://taiwanstay.net.tw），選擇合法旅宿，

以保障住宿安全。 

三、景點安心遊： 

1.出發前應先查詢景點氣候資訊，如有氣候不佳、土石流預警或道路

封閉情形應避免前往。 

2.到景點旅遊時除了賞美景，我們還要注意告示牌及警戒標線標示，

並應避免靠近或逾越危險地區。 

3.從事水域及登山遊憩活動前，隨時注意氣象及當地地形地貌變化，

維護自身安全。 

四、觀光遊樂區安全遊： 

1.出遊前先至全臺主題樂園網(http://themepark.net.tw/)確認前往之園



區是否為合法觀光遊樂業。 

2. 乘坐機械遊樂設施，遵照專人安全提示及現場設施使用說明牌面所

載相關規定。 

3.遇有觀光遊樂區消費糾紛可撥打園區專屬消費者服務專線或全國消

保專線(1950)。 

4.多利用公共運輸系統入園，遊樂園減碳又方便，快樂出遊、平安回

家。   

 

 

 



 

 


